【兩性關係：冷靜處理婚外情 莫輕率離婚】
　　【明報專訊】男--達明與佩恩因工作上經常接觸，日久而產生情愫，表面上是一般的辦公室戀情。但兩人極力保持低調及隱秘，原因是兩人皆已婚及有兒女。開始時大家均抑壓自己的感情，以為只是一刻間的感覺，為自己的家庭是可以理智地處理。奈何每當大家走在一起時，似有說不完的話，無論是喜好、性格及價值觀等皆非常合拍，總感到相逢恨晚，天意弄人。
　　最近兩人更開始有性接觸，但仍未能決斷與伴侶離異而走在一起，既害怕承受不起罪疚感和對兒女的責任，要慧劍斬情絲卻又難捨難離，現就在膠的狀態中。
　　隨婚姻生活淡化，男士在這情中既享受新愛帶來的激情，同時在客觀的環境限制下矛盾痛苦。別人可能笑他自討苦吃，早應在婚後收拾情愛只對伴侶專一，但愛情的產生不是可控制自如的。也有人認為愛情不是一切，還有責任、親情及家人的關愛。
　　處理這段複雜的「婚外戀」沒有絕對完善的方法，既已發生總得要面對。或許繼續含糊下去，又或堅決忍痛了斷和迴避接觸。各人雖情不同，但須嘗試考慮各方利益，盡量減少對家人的衝擊，更重要的是尋求專業輔導，幫助客觀分析以作較佳的決定。
　　或許昇華化一點處理可以紓緩兩人的苦澀：人生事物總不能盡如人意，把感情緊緊握會化為灰燼，唯有藏於心底可以時刻回味，還是把愛投放在家人身上，或可作點補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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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女--達明有婚外戀，令妻子心靈受創，但如果她能恰當地處理這個危機，是有機會挽回婚姻及雙方的感情。
　　做妻子應明白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很微妙，雖已結了婚，仍可遇到能擦出愛情化學作用的人，而這些化學作用又是令人如癡如醉，堪似上了藥癮一樣，不能自拔，一切智慧道德倫理都可拋諸腦後。不過激情一般只能維持數月至3年，所以如能將婚外戀視為丈夫成長路上以及婚姻道上的一個考驗，與丈夫保持良好關係，待他進入冷靜期才重新評估婚姻及決定去留，便能避免鹵莽地離婚。
　　傷心妻子應注意四個「不」
　　我提議傷心的妻子注意四「不」：
　　1. 不視丈夫為大奸大惡之徒，這樣可以保持良好關係，以便將來較容易修補感情。
　　2. 不大吵大鬧，特別在兒女面前，不但可保持父親的尊嚴，還可避免兒女與他敵對，逼使他將來不能再融入家庭。
　　3. 不跟蹤他，因為知得愈多，對自己愈殘忍。亦不要在他與第三者約會的地方大鬧，一方面保留他的面子，另方面亦避免自己成為潑婦，間接有助第三者顯得高貴。
　　4. 不做校長，整天以仁義道德去教訓他，就算復合，丈夫也會感到不能與聖人同居。
　　最重要的是找專業輔導，以及理智地活下去，照顧家庭，培育平和的心境，等待上天眷顧你，喚醒你的丈夫，或使第三者因種種理由而離他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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